



附件2：
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中山市南朗医院2026年—2028年电梯维保服务项目。
（二）项目预算：70,000元。
（二）服务合同期：两年。
（三）服务地点：中山市南朗医院。
三、项目服务要求简述
根据国家有关电梯的相关规定、市质监局有关电梯特种设备的相关规定和比选人的操作指引，进行全院电梯的维修和维护保养服务。
四、项目服务内容（技术条款）
（一）服务范围
对南朗医院全院7台电梯进行维修和维护保养服务，分别是门诊大楼3台，住院部2台，污物电梯2台（住院部放射科东侧，住院部西侧）。
附表：电梯清单
	梯号
	订货合同号/品牌
	型号
	速度
	载重
	层站
	服务期
	数量
	位置

	
	
	
	米/秒
	公斤
	站/门
	月
	台
	

	L1-L2
	美迪斯曳引式病床梯
	NG
	1.5
	1600
	5/5
	24
	2
	住院部

	L3
	佛山奥特（医梯）
	TBJ1600
	0.5
	1600
	5/5
	24
	1
	放射科东侧污物梯

	L4-L5
	上海三菱
	LEHY-I I-SI
	1.0
	1050
	3/3
	24
	2
	门诊大楼大厅

	L6
	上海三菱
	LEHY-I IB
	1.0
	1800
	3/3
	24
	1
	门诊大楼东侧

	L7
	杂物 + 新菱
	TWJ200-M
	0.3
	200
	2/2
	24
	1
	住院楼西侧ICU至妇产科污物梯


（二）维保服务要求
1.根据国家有关电梯的相关规定、市质监局有关电梯特种设备的相关规定及操作指引，进行电梯的维修和维护保养服务。供应商须提供经验丰富的具有专业证书的技术人员，实施科学管理方法，提高服务质量，进行操作管理、急修和维护保养电梯设备和系统；
2.提供优质的正规厂家配件，专业的检测方法和施工工艺。零部件更换必须是电梯生产正规厂家零部件；
3.负责建立和完善电梯系统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维护保养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危险品管理措施，并报比选人同意后执行；
4.经处理后的系统或设备故障，供应商应确保符合安装使用规范，如违规操作将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责任；
5.负责日常保养工作，每月两次对电梯进行符合行业安全运行标准的检测、保养。维保时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保养完毕后，须将保养报告书交至相关的电梯安全管理部门（总务科签字确认并建档备查，确保电梯正常运作）；
6.供应商组织和参与电梯困人应急救援及其演练，开展电梯安全使用宣讲和培训（每年一次）；
7.供应商须为本项目提供具备《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电梯）的技术人员，数量不少于2名，并根据比选人的需要视情况增派技术人员；
8.向比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并每月向比选人书面报告所维护保养电梯的运行情况、安全防控制措施、零部件使用情况、易损件的更换情况及电梯更换修理需求，电梯故障记录以及电梯困人书面说明报告；
9.每月提供电梯维保计划并经比选人审核执行，电梯维保，维修作业时必须报备，不得影响正常秩序；
10.供应商违反比选人有关管理制度或因供应商技术人员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及其他原因导致用户（使用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有效投诉的，每出现一次比选人将在当季的服务费用中扣罚500元，并要求供应商限期整改；
11.供应商配合比选人不定期抽检，比选人根据供应商提供《电梯维保计划表》实施维保后进行抽查，如发现供应商未履行合同义务，比选人有权对供应商做出相应的处罚；
12.供应商负责电梯通风系统的维护保养，保障电梯通风系统的正常运行（滤网清洗、集水盘清洗等）。
13.供应商须定期对机房环境进行清洁维护，确保机房内无杂物、无积尘、无积水，并保持通风照明良好，杜绝因环境脏乱引发的设备故障或安全隐患。
14.供应商须定期对电梯轿厢内的灯箱及照明设施进行清洁维护，确保灯箱表面光洁、无积尘、无污渍，照明功能完好，为乘客提供明亮、洁净的乘梯环境。
15.保养过程中，供应商免费提供确认已损坏或存在隐患的电梯零部件及油料等耗材，但装潢部件除外。因管理不善导致电梯浸水、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坏所造成的修理更换则需双方另行签订修理合同。
16.本报价不含天灾、人为故意损坏、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不含曳引机的损坏更换、钢丝绳的磨损更换、控制柜改造及轿厢装饰部分所需的费用。
[bookmark: OLE_LINK1]17.供应商须在进场开展服务前，与比选人及原服务方开展三方验收，对项目涉及的设备设施现状进行现场核查，并签署书面验收记录文件。验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设施当前运行状态及遗留问题的书面记录、明确供应商接管的设备范围及原服务方未完成事项。
自验收完成之日起，供应商对验收确认范围内的设备设施承担全部维保责任。对于验收中发现的原有损坏或遗留问题，由比选人协调原服务方在约定期限内处理，供应商应提供必要协助。
16.在对电梯实施维修保养时发现不可靠或磨损严重的零部件，常规配件，于24小时内处理完成，无论任何配件均不超过72小时处理完成。
五、工作质量要求
（一）执行《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则》（TSGT5001-2009）、《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TSG T7001—2023）、《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梯安全工作的意见》（国质检特〔2013〕14号）（如有新的要求、按照最新要求执行）及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
（二）通过有计划地巡查、检修、保养，保证电梯工作寿命及其各部件在良性循环状态下运作，及时更换已磨损的零部件，以预防故障尤其是困人故障的发生，杜绝安全隐患；
（三）为了确保电梯安全运行并顺利通过技术监督局的年度检查，取得使用许可合格证，供应商须在年检年审前对电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及时提醒比选人电梯安检使用许可证期限和保险期限，落实相关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使用单位，并协助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年检等技术性工作，确保电梯通过年检；
（四）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水平、质量方面满意度必须达到二甲医院及相关部门检查要求；一旦发生电梯故障或运行不正常，如电梯故障发生困人事件时技术人员30分钟（从电梯故障时算起）内到达故障现场予以处理；如发生一般电梯故障的技术人员6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检测维修，维修时须设置护栏做好现场围蔽工作；
（五）建立健全规范的电梯设备档案和管理，记录电梯的运行状态、故障次数、维修次数等重要数据，为电梯建立运行档案；
（六）所有电梯资料（含维修保养资料）需交比选人备份存档；
（七）妥善保管电梯图纸及相关资料，并在合同终止后交给比选人；
（八）电梯解困除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以及比选人有关电梯乘客处置应急预案等规定执行。
六、其他要求
（一）供应商提供合同及附件所规定之外的服务项目时，以报价单形式交比选人确认，经双方另行签订协议后由供应商提供服务。
（二）设备新增功能或升级改造时：
1.在合同履行期间，若设备/系统因国家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更新，或经双方协商同意，进行了合法的功能新增、技术升级或必要的硬件改造，则相关的新增部件、软件模块及改造后的整体系统，亦自动纳入本项目的维保范围。
2.供应商对新增或改造部分的维保责任，自该设备通过验收并实际投入使用之日起计算。维保服务的标准（包括响应时间、服务质量等）仍按本项目原有约定执行。
3.若因新增功能或改造升级导致维保成本发生显著变化的，双方应在实施改造前，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另行协商调整维保费用并签订补充协议。如双方未就费用调整达成一致，供应商仍应承担基础安全保障义务，具体履行方式可由双方参照行业惯例另行协商确定。
★（四）供应商须承诺：供应商所派出的技术人员必须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相关从业证书，持证上岗。技术人员名单必须报现场管理单位备案，派出技术人员需严格遵守比选人的各项管理制度，服从比选人的工作安排，做好维保工作。供应商不得对派出技术人员在维修、保养期间另行安排其他单位的维修任务。如需更换调整派出的技术人员，必须及时通报现场管理单位，并提供更换调整后所派出技术人员的姓名、通讯号码及他们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电梯）复印件（须加中标单位公章）；（投标文件须提供承诺函，格式可自拟）
（五）按国家、省、市有关法规文件规定，负责做好员工的各种保险、安全等管理工作。如因管理不善出现违法违规事件，由供应商负全责，若给比选人或现场管理单位及第三方造成损失，供应商应负责按额赔偿；
（六）供应商需自行配置本维护项目服务所需设备设施及专业工具等。
（七）保养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由供应商按照当地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八）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商定并签订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九）除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外，经双方确认的附件、协议，均视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
七、售后服务要求
（一）维保服务的受理时间为：全天24小时，一年365天（含公众假期与节假日）。供应商须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24小时提供紧急故障处理和意外事件的技术性服务（必须提供24小时报修电话，并保持通畅）。
（二）供应商须根据本地技监部门要求完成电梯巡查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
（三）项目包括以下情况的维修费用：正常保养所需的耗材，如：电梯内风扇、照明或其他灯具，电梯按键等耗材类配件。（详见附表2《电梯维保易耗件目录》，包含但不限于目录内容）
八、责任条款
（一）由于电梯保养不善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供应商须负责赔偿。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除外；
（二）电梯到期年检不合格，供应商承担电梯复验的检测费用；
（三）供应商须制订严谨的安全规程规范，遵守国家、省及地方各项有关安全规定。供应商所派出的技术人员人身安全、保险等由供应商全面负责，与比选人无关；
（四）供应商须根据国家相关要求购买维修范围内电梯的电梯责任保险和人员责任安全保险，保险费包含在维保费用内，比选人不作另外支付。
（五）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比选人有权立即解除项目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因供应商提供的材料、配件不合格或操作不当，导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1人以上重伤或5万元以上财产损失）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2.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主要维修保养义务超过3日；
3.供应商被查实存在伪造资质、虚假承诺等严重欺诈行为；
4.供应商工作人员与患者发生肢体冲突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不文明行为。
5.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应急抢险、防汛防台等突击性任务，经比选人催促后仍不履行的。
（六）除项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比选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外：
1.若供应商擅自停止服务，则构成根本违约。比选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供应商应向比选人支付相当于本项目服务费总额30%的违约金。
2.若供应商拟提前终止合同，应至少提前90日向比选人提交书面申请并陈述理由。如比选人书面同意，双方应签署《合同解除协议》；如比选人不同意或无正当理由，供应商仍坚持终止的，则参照前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终止日以合同实际停止履行之日或双方在《合同解除协议》中约定的终止日为准。
3.供应商必须严格履行本项目的过渡期服务义务，直至新的供应商进场接替。若供应商违反过渡期义务，比选人有权从其应付款项中直接扣除损失，并保留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九、付款方式：每个季度比选人按照附表1进行考核
比选人按季度支付维护保养费，具体支付时间和金额为：每季度结算一次，每次支付金额=合同总价÷4-季度质控违约金。（季度质控违约金：如考核综合评分达不到合格标准，即参照考核办法进行处罚，具体考核标准详见附表1：《电梯维保工作质控表》。）
每季服务结束后，供应商提供：（1）与当季结算金额一致的正式发票；（2）维保记录及故障登记表；（3）《电梯维保工作质控表》。上述资料经比选人考核合格签字验收后，于30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款项。
十、比选人配合条件
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可列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求比选人提供的配合条件，所列配合条件比选人将尽量配合解决，但不代表比选人全部接受，比选人有权全部或部分拒绝供应商提出的配合条件。

附表1：
电梯维保工作质控表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考核事项
	分值
	评分
	备注

	1
	资
料
管
理

11分
	有维护保养计划，并按计划开展维保工作
	3
	
	

	2
	
	每次维修保养记录完整有甲方签名确认
	2
	
	

	3
	
	电梯轿门“防扒门”标识齐全完整
	1
	
	

	4
	
	轿厢内“使用标志、维保标志、保险单”规范盒内张贴
	1
	
	

	5
	
	零配件更换有送货单及验收记录（双方签名确认）
	2
	
	

	6
	
	大、中修及更新改造隐蔽工程有现场照片记录及竣工验收记录存档
	2
	
	

	7
	基
础
标
准

45分
	技术人员着工衣、佩戴工牌
	1
	
	

	8
	
	电梯每次保养完成后是否及时通知签单确认
	3
	
	

	9
	
	电梯每次故障停梯维修后是否及时填写维修记录单
	3
	
	

	10
	
	电梯每次保养完成后是否对机房门上锁和关窗
	3
	
	

	11
	
	电梯每次保养或维修时技术人员是否在岗位抽烟行为
	3
	
	

	12
	
	电梯故障发生困人事件时技术人员3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救助
	5
	
	

	13
	
	发生一般电梯故障的技术人员60分钟内到达现场进行检测维修
	6
	
	

	14
	
	电梯每次发生故障后是否在24小时内完成修复
	6
	
	

	15
	
	电梯轿厢、对重导靴油盅油量不得低于2/3位置
	4
	
	

	16
	
	按照维保合同维修属于免费配件的，更换是否及时
	6
	
	

	17
	工
作
质
量

44分
	电梯轿厢内通风正常，风扇运行无异响声
	5
	
	

	18
	
	维保工作到位无电梯出现频繁故障（同一部电梯一个月内2 次以上相同故障）
	5
	
	

	19
	
	电梯机房卫生干净、整洁无灰尘
	6
	
	

	20
	
	电梯坑井无杂物、曳引机、控制柜干净整洁
	3
	
	

	21
	
	电梯钢丝绳平层标识、松闸扳手、手轮摆放规范标识清楚
	3
	
	

	22
	
	电梯轿厢应急警铃、三方通话完好
	3
	
	

	23
	
	电梯井道照明、轿厢应急照明完好
	3
	
	

	24
	
	[bookmark: OLE_LINK2]电梯每层层门地坎清洁、无杂物
	6
	
	

	25
	
	电梯每次保养除尘是否使用吸尘器、风筒等辅助设备
	5
	
	

	26
	
	每月30日前维保是否提交电梯月度运行报告
	5
	
	

	合计：
	100
	
	

	注：
1.用户（使用人或其他相关人员）对电梯运行的满意度（有效投诉一次扣5分，2次15分，3次40分）。
2.供应商应认真做好电梯的维保工作，若发生比选人书面向供应商投诉，将扣除当季全部维护保养费。

	说明：
（1）综合评分汇总满分为100分，综合评分汇总得分作为服务质量评分的依据。
（2）综合评分80分（含80分）以上为合格，按当季维护保养费的100%予以结算。
（3）综合评分80分以下60分以上的，按得分占总分的百分比乘以当季维护保养费总额予以结算，例如当季综合考评为79分则按当季维护保养费总额的79%予以结算，以此类推。
（4）综合评分在60分以下的，扣除当季全部维护保养费。
（5）连续2个季度综合评分在60分以下的，比选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技术人员，并以书面形式向比选人提交整改应对措施。
（6）连续3个季度综合评分在60分以下，则视作供应商违约，比选人有随时单方面终止合同的权利。

	
考评人：

签名：
	
被考评人：

日期：






附表2：
电梯维保易耗件目录
	序号
	易耗件名称
	型号

	1
	按钮开关
	

	2
	简型保险丝
	

	3
	急停开关
	

	4
	安全触板开关
	

	5
	行程开关
	

	6
	绕线电阻RSH
	

	7
	缓冲器开关
	

	8
	厅门钢丝绳
	

	9
	轿门钢丝绳
	

	10
	凸轮开关
	

	11
	保险丝
	

	12
	选层器动触头
	

	13
	接触器动触头
	

	14
	楼层显示灯泡
	

	15
	电容
	

	16
	限速器开关
	

	17
	电子开关
	

	18
	运行接触器辅助触头
	

	19
	对讲机电池
	

	20
	厅门自闭弹簧
	

	21
	底坑限速器开关
	

	22
	安全灯泡
	

	23
	桥堆
	

	24
	安全钳开关
	

	25
	厅门三角锁
	

	26
	门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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